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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大

地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签订资产委托管

理协议关联交易的信息披露公告 

 

根据中国保监会《保险公司关联交易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管理办法》”）、《中国保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

保险公司关联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以下简称“《通知》”）、

《保险公司资金运用信息披露准则第 1号：关联交易》（以

下简称“《1 号准则》”）及相关规定，现将中再资产管理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与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大地公司”）签订 2018-2020 年资

产委托管理协议关联交易的有关信息披露如下： 

一、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概述 

2018 年 11 月 26 日，大地公司与公司签署了《中国大地

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2018-2020 年资产委托管理协议》，

根据 2018 年年初委托资产规模估计，三年合计约 3.38 亿元。 

（二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

该笔交易为委托投资管理协议。 

二、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和关联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交易各方的关联关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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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次交易的关联方为大地公司。大地公司持有本公司股

权的 10%，大地公司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中国再保险（集

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，为受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，即为中

再集团系统内部委托人. 

（二）关联方基本情况  

大地公司成立于 2003 年 10 月，注册资本 151.16 亿元

人民币，是中再集团下唯一的直保财险公司。现已设立分公

司 35 家、营业部 1 家、航运保险运营中心 1 家，省市、地

级和县级机构总数超过 2000 家。 

    企业类型：财产保险公司 

    经营范围：大地公司业务经营范围包括企业财产损失保

险、家庭财产损失保险、建筑工程保险、安装工程保险、货

物运输保险、机动车辆保险、船舶保险、飞机保险、航天保

险、核电站保险、能源保险、法定责任保险、一般责任保险、

保证保险、信用保险、种植业保险、养殖业保险、短期健康

保险、意外伤害保险,上述保险业务的再保险业务，经中国

保监会批准的资金运用业务，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

等。2014 年，大地公司获得短期出口信用保险经营资格，成

为全国拥有该项资质的五家财产保险公司之一。 

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为：91310000755045290C 

三、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

（一）定价政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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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委托资产类别，参考市场价格定价，管理费率与

15-17 年费率保持一致。 

（二）定价依据 

协议项下委托资产主要投资方向为监管允许保险资金

开展的境内外投资品种，投资目标较高，投资期限相对较长，

相应设定了基本管理费和绩效管理费机制。 

四、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交易价格 

我公司受托大地公司初始余额为人民 29,742,788,788

元，基本管理费率平均约为 0.12%（不同类别资产年化费率

为 0.06%-1%不等），绩效管理费为超额收益的 10%，绩效管

理费不超过基本管理费的 40%。 

（二）交易结算方式 

基本管理费按季从委托资产扣除，绩效管理费根据年度

投资管理情况按年支付。 

（三）协议生效条件、生效时间、履行期限 

协议自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各方公章或合同专

用章之日起生效，履行期限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

月 31 日。 

（四）交易目的及影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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适应新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形势，保障受托资产管理业务

顺利开展，最大化股东和委托人利益。该交易不会对我公司

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。 

五、交易决策及审议情况  

（一）决策的机构、时间、结论 

2018 年 11 月 9 日，大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

议（临时）审议通过此项交易。2018 年 10 月 15 日，中再资

产总经理室 OA 审批通过《关于签订<中国大地财产保险股份

有限公司 2018-2020 年资产委托管理协议>的请示》（资产

组合呈〔2018〕20 号）；2018 年 10 月 15 日，中再资产第

四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联交易事项。 

（二）审议的方式和过程 

大地公司董事会和我公司董事会均为现场审议和投票

表决，并全票表决通过。 

六、其他需要报告的信息 

2018 年全年，包含本次交易，我公司与大地公司已发生

的关联交易累计金额 33.3802 亿元。 

我公司承诺：已充分知晓开展此项交易的责任和风险，

并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、完整性和合规性

负责，愿意接受有关方面监督。对本公告所披露信息如有异

议，可以于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，向中国银保

监会保险资金运用监管部反映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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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7 日 


